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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财社〔2022〕0129 号

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
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

瑞丽市弄岛镇中心卫生院、瑞丽市勐秀乡卫生院、瑞丽市勐卯镇

卫生院、瑞丽市勐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瑞丽市姐相乡卫生院、

瑞丽市户育乡卫生院、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德宏

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

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2〕26 号）精神，现下达 2022 年基本药

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 30.768 万元（具体金额详见附件）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该款项收支请列入 2022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00399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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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”科目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

入“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”科目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

入“30226 劳务费”科目。

二、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，项目名称为基本药物制度补

助资金，项目代码为 Z135080009027，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

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三、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率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

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同时，州财政局、州卫生健康委将

加强对各县市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，考核结果与下年度补助

资金安排挂钩。

四、请依据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加强对直达资金的监督管理，

紧密跟踪资金使用情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并按要求及时报送

相关进展情况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

2.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瑞丽市财政局

2022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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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本局国库股。

瑞丽市财政局 2022 年 8 月 28 日印发



—4—

附件 1：

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

金额：万元

县市
总人口数

（万人）

区域面积

（万平方公里）

2019年年底乡村人口

数(万人)

本次下达金额

村卫生室补助

瑞丽市 21.05 0.1 7.33 30.768

瑞丽市 1-2 季度 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(村卫生室补助)

分配明细表

金额：元

序号 单 位 金额 备注

1 瑞丽市弄岛镇中心卫生院 82,092.00

2 瑞丽市勐秀乡卫生院 58,663.00

3 瑞丽市勐卯镇卫生院 59,818.00

4 瑞丽市勐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2,012.00

5 瑞丽市姐相乡卫生院 22,138.00

6 瑞丽市户育乡卫生院 30,450.00

7 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,507.00

合计 307,68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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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2 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

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

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

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推进综合

改革顺利进行。

目标 2：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，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

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。

绩效目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指标值

德
宏
州

芒
市

梁
河
县

盈
江
县

陇
川
县

瑞
丽
市

产出

指标
数量指标

政府办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实施基本药

物制度覆盖率

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

村卫生室实施基本

药物制度覆盖率
100% 100% 100% 100% 100% 100%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乡村医生收入

保持

稳定

保持

稳定

保持

稳定

保持

稳定

保持

稳定

保持

稳定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
国家基本药物制度

在基层持续实施
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乡村医生满意度 ≥90% ≥90% ≥90% ≥90% ≥90% ≥90%


